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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愛單親家庭互助中心 

就社會福利署取消五間單親中心 
意見書 

 
01年明愛獲資助成立了明愛單親家庭互助中心，服務港島區的單親家庭。在成
立初期明愛已經定有一個三年計劃，一旦三年後社署不再資助，單親中心服務使

用者也可以組成屬於單親的聯會。事實上，明愛有不同的服務，我們相信明愛仍

可以為單親提供服務。 
 
但是在資助的三年內，我們聽到單親的需要，他們向我們提出他們需要一個屬於

單親的單親中心，可以讓他們同路人互相支持，重新投入社區。這三年裏面，我

們每年都會向單親會員寄出問卷，了解他們的需要。其中問到他們對於社署取消

單親中心的意見時，他們很大部份都表示要社署繼續提供單親中心服務。可見單

親中心對單親服務使用者的重要性，同時在兩次的會員大會上，他們都表示單親

中心好像他們第二個家，社署停止資助等於拆散他們的第二個家。 
 
為此，明愛在社署停止了資助之後，仍然勉強繼續維持運作單親中心，我們不希

望漠視他們的需要。過去一年，我們曾嘗試申請不同類型的基金去營運單親中

心，我們曾申請社區投資共享基金，但最後都因為我們的工作只服務單親而遭否

決申請。在沒有經費及資助下，要繼續運作確實有很大困難，但是基於單親人士

的需要，我們仍會盡力繼續。 


